附件1
冠心病生存质量综合管理专项能力培训
基地遴选标准

一、培训基地（医疗机构）基本条件

1.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医疗服务质量。

2.医院领导重视冠心病生存质量综合管理和培训基地建设，医院建立的核心医疗工作制度体现冠心病生存质量的专业地位与学科价值。医院具备培训基地需要的基础建设、教学设施。

3.应具备明确的心脏康复/冠心病生存质量管理的培养规划，配备与心脏康复/冠心病生存质量管理要求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技术人员。
   4.已经获得全国心血管疾病管理能力评估与提升工程（CDQI）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认证，由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专委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联合认证的医疗机构；

二、培训基地负责人及相关部门基本条件

1.培训基地负责人最好是心血管专业，具备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连续从事临床工作10年以上。培训导师具有副高及以上技术职称。对培训基地建设的认识及基本理念清晰、实施措施积极可行。
2.每年至少完成50例心脏康复全流程管理病例（至少完成2次评估和心脏康复处方，有心脏康复数据库）。
3.冠心病生存质量综合管理基础技术工作扎实，教学能力和管理体系完备。科室领导能团结全科同志，积极向上、具有创新精神，患者对冠心病生存质量服务满意度较高。

4.经心脏康复相关岗位培训合格的在岗临床医师≥4名、参与心脏康复相关培训的师资≥2名。

5.可举办培训班，同时开展至少30位临床医师培训带教工作。

6.既往连续2年举办心脏康复相关学术培训课程或学术会议。
三、设备设施要求

1.科室设置、诊疗能力和专业设备可满足培训相关的临床、培训和科研需求，具体参考全国心血管疾病管理能力评估与提升工程—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标准。
2.教学设备、教学场地及临床实践培训科室等教学设施能够满足集中授课、线上授课和临床实践培训需要。

3.具有适宜的信息检索系统与网络信息平台，能提供学员学习、工作所需的相关医疗信息系统。
4.具备完成心脏康复5大处方的相关设施、设备、实操流程。

四、培训导师要求

根据冠心病生存质量培训内容和项目任务，合理配备师资队伍。相关培训基地均需配备1名基地主任承担培训组织管理任务，以及若干名培训导师负责学员带教。

（一）培训基地主任

由全国心血管疾病管理能力评估与提升工程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主任或者负责心脏康复工作的主任承担，具有临床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目前从事心血管、康复等专业工作，掌握专业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专业理论功底扎实，实际操作经验丰富，组织管理能力强。

（二）培训导师师资

1.熟悉本专业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的心脏康复/冠心病生存质量管理经验，较强的带教能力、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能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2.具有中级及以上心血管、康复专业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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